
立法會 CB(2) 373/05-06(01)號文件 
 

資料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簡化食物業發牌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在簡化食物業發牌制度方面的工作。  
 
 
背景  
 
2.   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委員會成立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探討簡化食物業發牌的方法。食環署經

詳細考慮小組委員會和業界的意見後，實施了一系列改善

措施，並會在諮詢業界後推行其他改善建議。  
 
 
已實施的改善措施  
 
3.   食環署自二零 零五年七月起已實施多項改善措

施，詳情載述於下文第 4 至第 7 段。  
 
申請審查小組會議  
 
4.   在現行安排下，食環署、屋宇署及消防處等三個相

關部門會派員出席申請審查小組會議，向申請人解釋申請

的細節。我們已採取措施，確保在召開小組會議前已向申

請人發出消防、樓宇結構和衞生規定，方便在會議上討論。 
 
5.   為確保申請人、其顧問及／或承辦商完全明白各項

發牌條件，我們在給申請人的邀請信中，提醒申請人如聘

用顧問和承辦商，應盡早安排他們參與，以及與他們一同

出席申請審查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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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動經批准設計圖則  
 
6.   食物業經營者如要改動經批准設計圖則，須事前獲

得批准。申請人須在提交食環署的經修訂圖則內，標明擬

議的變更，以便在有需要轉介消防處或屋宇署時，可加快

處理過程。  
 
放寬不影響衞生的發牌條件  
 
7.   食環署已放寬不會影響食物衞生的一些發牌條

件。食物櫃檯的最低高度已由 1米降低至 75厘米，方便業界

運作。由於經營者已普遍使用優質消毒劑和先進的洗碗碟

機／設備，洗滌盆裝設瀉水板已不再是標準的發牌條件。  
 
 
其他改善措施  
 
8.   我們將會實施第 9至 13段載述的其他建議。  
 
新的即食食物綜合牌照  
 
9.   業界曾建議當局發出一類新的食物業牌照，規管售

賣即食食物，例如燒味／鹵味、熟食、麫包餅食、壽司／

刺身、冰凍甜點和奶類等。根據建議，綜合食物業牌照的

持有人只須符合各項基本發牌／持牌條件，以及個別食品

的特定發牌／持牌條件，便可售賣有關食品。我們現正制

訂綜合牌照發牌制度的架構，並會在短期內就建議諮詢業

界。我們然後會提交《食物業規例》（第 132章的附屬法例）

的修訂法例，實施這項建議。  
 
改動經批准設計圖則  
 
10.  食物業經營者如要改動食物業處所經批准設計圖

則上所示裝置的位置，必須事前獲得批准。業界認為當局

應就設計圖則上顯示的詳細資料，訂定較明確的指引，這

樣可令改動原來圖則的申請手續更為簡便。對於沒有嚴重

偏離原來的設計，同時不會影響衞生、樓宇結構和消防安

全的改動，食環署與屋宇署及消防處曾進行磋商，檢討了

現行改動經批准設計圖則的規定，務求簡化其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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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根據檢討結果，把無須在設計圖則上顯示的項目編

成一覽表，並於二零零五年十月諮詢業界，建議受到業界

歡迎。食環署現正跟進實施該一覽表。  
 
減少普通食肆所須申領的牌照數目  
 
11.  有意見認為當局應減少經營普通食肆所須申領的

牌照數目，更有建議認為食肆無須另行申領烘製麪包餅食

店牌照。目前，食肆如在處所內另設櫃檯／另闢一角售賣

麪包餅食，供顧客在食肆範圍外進食，便須另外領有烘製

麪包餅食店牌照。只要這些食肆烘製的麪包餅食只供零

售，而食肆又符合烘製麪包餅食的附加發牌條件，食環署

便會在這些食肆的牌照上作出批註，而無須另外簽發牌照。 
 
修訂工作流程  
 
12.  根據食環署最近的分析結果，終止申請牌照的個案

為數不少。在二零零三及二零零四年接獲的申請總數中，

分別約有 27%及 17%的個案是申請人撤回申請或設計圖則
未能通過初步評審，又或是雖經食環署多番促請，但申請

人在履行發牌條件方面仍沒有進展，申請因而被終止。各

部門已花了不少時間處理這些申請，如果把所涉及的資源

用來處理其他申請，將可加快辦理。有見及此，我們將會

簡化簽發新牌照的工作流程。食物業牌照的申請人除非可

以證明由於情況並非其所能控制，以致延誤履行發牌條

件，否則在暫准牌照有效期屆滿 6個月後，或正式牌照的發
牌條件通知書發出 12個月後（視適用情況而定），食環署
便會把該宗申請當作撤回個案。  
 
13.  食環署向申請人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後，該署人員

會在三個月內巡查有關處所，如有需要並會即場向申請人

提供意見。其後，食環署會在暫准牌照有效期屆滿後 6個月
內，或發牌條件通知書發出後 12個月內（視適用情況而
定），每三個月向申請人發出催辦信。在整個申請過程中，

每宗個案都有一名食環署個案經理為申請人提供所需的意

見和協助。食環署已於二零零五年十月就這項建議諮詢業

界，並獲得支持。我們將會落實這項措施，使食環署及其

他相關部門可把資源集中使用在確實有意經營食物業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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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身上。  
 
 
徵詢意見  
 
14.  請各委員省覽上文第 4至第 13段列述的各項已實施

及將會實施的改善措施。同時，我們現正考慮其他改善食

物業發牌制度的方案（包括採納註冊專業人士簽發有關符

合衞生規定的證明書，作為簽發正式牌照的依據），我們

會就有關措施諮詢業界，並把進展告知各委員。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  
 


